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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概述 

近期，有关媒体报道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涉嫌隐瞒利

润、或涉嫌虚增收入导致 2007 年度业绩大幅增长、或涉嫌调帐以掩盖历史偷税事实。 

二、自查与核查情况 

针对媒体报道相关内容，公司进行了详细的自查，并形成了《报告期所得税缴

纳、收入增长及现金流量事项自查报告》；同时，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对部分媒体质疑的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相关问题核查情况

的说明》。 

三、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 

针对媒体报道相关内容，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等公开信息中进行了充分披

露。公司经自查认为：  

1、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享受的税收优惠有相应的依据，符合

国家和地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 2007 年主营业务收入是真实的，各项会计要素的确认原则符合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3、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支付）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较大，主要

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通工”）及子公司潍坊

歌尔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歌尔”）向公司拆借用于潍坊歌尔经营性建设所

致。怡通工向公司拆借的资金已于 2007 年 6 月 30 日全部偿还，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大股东占用的情况。 

四、澄清说明 

1、企业所得税纳税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位于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生产性合资经营企业，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于 2002 年确认为第一

个获利年度。2003 年 11 月-2008 年 3 月公司被山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 2007 年 5 月变更为内资企业后，由于经营期未满 10 年，补缴了 2002 年至

2006 年度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共计 10,369,661.21 元，同时按照 15%的税率追

溯调整了报告期内各期所得税费用及各期期末的应交所得税金额。 

2、200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增长情况 

2007 年，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合并取得潍坊歌尔的控制权，并将其纳入 2007

年度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潍坊歌尔 200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68 亿元，占 2007

年度合并后主营业务收入的 42%；同时，公司 2007 年度微型电声元器件销售收入较

上年增加 2.16 亿元，增长了 144%。由此，公司 200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长。 

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的利润，2007 年度随着主营业务收入的大幅增

长，净利润也较上年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情况 

（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情况说明 

2006 年年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加强应收账款管理，货款回

收增加；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存入保证金；为规避汇率风险新增美元银行贷款。 

2007 年末货币资金比 2006 年降低的主要原因：2007 年度兑付到期银行承兑汇

票，减少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情况 

公司作为怡通工的控股子公司，在满足自身资金需求的前提下，2005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怡通工签订《资金使用协议》，将部分银行融入的资金借与怡通工，用于

厂房建设，并将建成厂房投入潍坊歌尔。公司按照约定资金占用费率收取资金占用

费。截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经全部收回怡通工拆借的资金并结清资金占用



 

费。 

同时，2005 年、2006 年潍坊歌尔向公司拆借资金用于设备购置、职工生活区建

设及生产配套设施的建设。2005 年末公司应收潍坊歌尔的资金余额为 4,505.59 万

元；2007 年末公司应收潍坊歌尔的资金余额为 3,214.03 万元。 

上述事项统一在“收到（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列报。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1、公司在报告期内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享受的税收优惠有相应的依据，符合

国家和地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 200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是真实的。 

3、公司报告期内“收到（支付）其它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金额较大，主要

是由于公司控股股东怡通工及子公司潍坊歌尔向公司拆借用于潍坊歌尔经营性建设

所致。怡通工向公司拆借的资金已于 2007 年 6 月 30 日全部偿还，截至本报告出具

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大股东占用的情况。 

 

公司郑重说明：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披露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七月四日 


